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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间的契约关系。另外一种是大学内部平等主体之

间的契约关系，描述的是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三

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因此，大学内部每项交易都嵌

入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即每项交易都不囿于交易

双方，而是可能涉及到与交易相关的所有主体，契

约方将契约与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交

易所嵌入的关系去理解契约。大学内部契约关系的

嵌入性，决定了利益相关者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下才

能理解对方的合意判断和合意内容，也决定了信任、

交流、合作和柔性等关系型规则在契约维持和发展

中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大学内部关系型契约包

含很强的人格化因素，在契约双方产生困难时，可

以尝试通过合作和其它补偿性技术来处理。

第二，契约交易时间具有长期性和阶段性。教

育具有外部性、教育服务度量困难，并且学生及其

家长和学校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教师的劳动难以

进行有效监督等特点决定了市场这种短期的分立式

契约形式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并不拥有绝对优势。［６］

而学校作为长期的专门人才培养组织，一方面可以

减少市场情境下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交易次数，降

低度量考核和谈判签约的成本，另一方面有利于保

证教育教学服务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进而保证教育

教学质量。此外，在规定的学制内，大学内部关系

性契约关系也具有阶段性。例如，学校与学生通常

以学年为单位延续交易关系，学生按照学年支付学

费；学校与教师根据双方在聘任期限履约程度来决

定交易时间。由此看来，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可以

形成长期交易关系，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经过阶段

性的调整，大学内部交易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强化。

第三，契约交易条款具有弹性和开放性。与正

式契约条款刚性不同，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强调契

约条款应当具有适当弹性。在大学内部，契约交易

方对对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往往是概括性地写于书面，

甚至是口头的承诺，履约的方式主要是靠习惯、惯

例或者默契进行，并不通过第三方强制性的监督执

行。正因为如此，大学内部形成的关系性契约条款

通常也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契约交易方在制定计划

时有意设置开放性条款，或者是明确规定在未来

“同意进行协商”，因此它是一个事后调整的框架。

例如，由于学科专业发展和学生素养提升的迫切需

要，教师可能会提出正式合同中未曾涉及的跨学科

跨专业进修要求，此时，如果仅仅按照正式合同的

硬性规定，教师不可能获得进修的计划。倘若在大

学内部形成良好的关系性契约，情况可能就另当别

论了。因此，在一个关系性契约中，具有弹性和开

放性的契约交易条款使得关系性契约具有较强的应

变能力和风险分担能力。

第四，契约治理方式具有非强制性和合作性。

关系性契约条款所具有的弹性和开放性，使得契约

交易方在缔结契约之后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

理的调整，而很少诉诸法律手段去调整这些契约关

系或者解决相关的争议。对于存在于大学且具有高

度专用性资产投资的长期重复交易中，契约交易方

通常会根据退出成本和未来合作价值的比较来选择

自我执行合约。这种以合意为特征的治理机制，包

括声誉效用机制、信任机制等具有自我履约性，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大学内部专用性资产投资中 “敲

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也降低了契约协商中的交

易成本。

四、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治理的实现方略

上述分析表明，在大学内部复杂的委托代理链

条中，关系性契约是对正式契约的重要补充，对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也大有助益。因此，如何有效实现

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治理，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趋

势。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在价值诉求方面，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

治理的目的是节约大学内部交易成本，激励专用性

人力资本投资，以更好地实现大学目标。对于具有

不同特征的交易，应选择相应的契约类型和规制方

式进行治理。在大学内部实施关系性契约治理，出

发点在于弥补正式契约在治理成本上的不经济，以

最大限度的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大学是一个人力

资本投资密集的组织，如何激励人力资本所有者发

挥自我价值，也是考量关系性契约治理有效性的重

要尺度。在现代大学制度及大学治理结构改革与探

索的实践背景下，大学内部实施关系型契约治理的

根本旨趣和诉求始终定位于追求大学精神文化，凸

显学术价值和彰显学术品格，最大限度地释放大学

的教育生产力、学术创造力与思想磁场力。［７］

第二，大学内部关系性契约治理要重视自我履

约机制，并有效运用关系性规则。关系性契约的实

质决定了它无法通过第三方制裁及契约的强制执行

来确保实施，而主要通过退出成本机制和声誉效用

机制等自我履约机制来实现。退出成本机制的观点

认为，当存在退出成本时，基于重复博弈形成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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